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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株洲经开区管委会、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企业

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

《关于落实 <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

实施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关于落实《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

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文件
株洲 市自然 资源 和规 划局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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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

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意见

根据《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经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

局株洲市税务局共同研究，对我市地下停车位（库）办理不动产登

记相关具体事项明确如下：

一、地下车位（库）首次登记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

有权首次登记规定办理，应提交以下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4.地下车位（库）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5.地下车位（库）已经竣工的材料；

6.测绘报告；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已经办理地下车位（库）首次登记的，因出售、赠与、互换等

情形发生转移的，当事人申请转移登记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地下车位（库）转移的来源证明材料；



5.相关税费凭证、票据；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地下车位（库）楼盘表的搭建

渊一冤未搭建楼盘表的袁应提交以下资料院

1.测绘委托合同；

2.不动产证及宗地界址点坐标成果；

3.地址证明；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含地下车位（库）定位界限

规划分层平面图；

5.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6.房屋楼盘信息表。

渊二冤已搭建楼盘表袁需分户的袁应提交以下资料院

1.房屋楼盘表变更申请表；

2.地下车位（库）定位界限规划分层平面图，或规划部门确认

的地下车位（库）定位界限资料；

3.变更后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4.原备案的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5.变更后的房屋楼盘信息表。

四、本《办法》实施前已建已售地下车位（库）按以下原则确定

计税价格：

1.已建已售地下车位（库）原始购买人能提供与开发企业签订

地下车位（库）来源证明材料和缴款原始凭证核查的，以购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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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税价格计算缴纳税款。

2.已建已售地下车位（库）发生转让的，按存量房管理计算缴

纳税款。

3.办理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前，买受人应按税务确认的

计税价格和国家税收政策规定税率缴纳契税等相关税收。

4.已建已售地下车位（库）涉及开发企业应缴土地增值税等相

关税种的征收，在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依据湖南省集

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做好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化解的指导意见》《株洲市集中化解

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方案》（株信联发〔2020〕5号）

相关规定处理。

五、2021年 7月 1日前已售地下车位（库）申请办理不动产登

记后，契税采取先征收后补助的政策；2021年 7月 1日（含 7月 1

日）后销售的地下车位（库）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后，对买受人所交

契税税负超出 1%的部分采取先征收后补助的政策。

六、地下车位（库）不再收取维修基金，其维修管理纳入地上对

应建筑物一并管理。

七、不动产登记部门按照湘发改价费〔2017〕264号、〔2019〕597

号文件收取登记费。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日印发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